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82號

原  告  即  

被告        楊思祖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告        啟鈺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士豪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1,850元，及其中新臺幣300,000

元自民國112年6月8日起；其中新臺幣861,850元自民國112

年1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870,000元為被告預供擔

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61,850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 1項第1款定有明

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兩造間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第12條第3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新台

幣（下同）1,669,50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依系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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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第5項約定，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

○段000巷000弄00號(下稱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房屋瑕疵

部分予以修繕(見本院卷一第9、13、15頁)。嗣就請求修繕

房屋瑕疵部分，輾轉變更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民法

第359條，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減少價金，或依

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1

項、第3項，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請求被告

給付2,000,35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而變更聲明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3,6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

000,3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04頁），核屬訴之變更，或

補充法律及事實上陳述，並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二第21

6頁），依上說明，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1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

向被告買受「啟鈺植覺建案A11戶」即系爭房屋及坐落基

地。交屋日及交付尾款日原約定同年7月15日，因疫情迨至

同年8月17日完成過戶，並於同年月20日撥款交付尾款，被

告應於同日交屋，然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始點交系爭房屋

予原告，顯已遲延，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應

給付原告違約金1,669,500元。又系爭房屋有如附表所示之

瑕疵未修繕，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及被告111年10月15日

出具之保固書約定，被告負有修繕責任，謹以起訴狀送達為

催告被告修繕系爭房屋之通知，而被告被告113年4月22日表

示拒絕再行修繕，即應自翌日起負遲延之責，爰依系爭契約

第9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359條，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

保責任減少價金，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 2項、第226

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

賠償責任，請求被告給付2,000,35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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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其中2,000,3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兩造原約定110年7月15日交屋，因疫情致銀行於

110年8月20日始為撥款，而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原告

本應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被告屆期未交

屋時始負遲延責任，惟原告於交屋前均未為催告。系爭房地

銷售人員即訴外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

月15日交屋，乃原告要求先驗屋並修繕完成才交屋，而111

年10月15日為兩造同意交屋日期，被告交屋並未遲延，原告

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為無理由。又

本件乃成屋買賣，兩造為現況點交，原告於交屋後請驗屋公

司查驗所列，除附表所示編號2電線與法規不符、編號6系爭

房屋滲漏水、編號11未打矽利康、編號12線徑相異、編號13

配線未完工，被告同意列為瑕疵外，其餘均係原告於交屋時

所得發現之現況，應不得列為瑕疵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主張與被告訂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交

屋，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被告同意列為瑕

疵等情，有系爭契約書、交屋確認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

第19至 39、4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參本院卷二第19

7至199頁），堪信為真。原告復主張被告遲延交屋，系爭房

屋並有如附表所示瑕疵，被告應給付3,659,850元含遲延利

息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

者核為：㈠被告是否遲延交屋？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

669,500元有無理由？㈡系爭房屋有無原告所指如附表所示

瑕疵？倘有，原告請求之金額是否有據？

五、關於遲延交屋部分：　

　㈠原告固主張被告應於銀行撥款後之110年8月20日即應交屋，

然查本件依系爭契約第4條僅約定「交屋日期訂於民國110年

7月15日，甲方應依約付清尾款」(見本院卷一第25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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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直接約定不論何情況，付清尾款日即為交屋日，嗣因疫情

緣故無法於原約定日期交屋，被告復否認兩造有重新約定於

110年8月20日付清尾款之日交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難

憑採。

　㈡被告雖辯稱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期，原告未依民法第22

9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自不負遲延交屋之責等語。惟

查依被告提出訴外人陳茜誼與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顯

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曾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

並表示被告會盡力在10月15日前完成修繕，原告則表示想先

驗屋，如果沒什麼問題看隔日能否交屋，經陳茜誼表示可以

(見本院卷一第224至225頁），應認兩造就何時交屋已重新

約定應於110年10月16日辦理。是倘於同年月15日驗屋時，

被告即依債之本旨交付堪用之房屋予原告，自得於翌日辦理

交屋，乃因系爭房屋尚有漏水等堪認影響居住者生活之瑕疵

（詳後述），迨至111年10月15日被告始點交系爭房屋予

告，顯已遲延364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不足取。

　㈢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

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

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

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

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

院自得酌予核減。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第4項約定：

「乙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

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甲方自應給付之日起，按已給付

買賣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乙方完全給付時

為止…」、「本條所規定之違約金，並不妨礙損害賠償請求

權之行使」（見本院卷一第30頁），堪認上開違約金之性質

係懲罰性違約金。惟上開違約金之約定，以系爭房屋買賣價

金總價795萬元之千分之零點五計算每日違約金為3,975元，

364日即達1,446,900元，折算高達買賣價金總價之18.2%

（計算式：1,446,900÷7,950,000＝18.2%），衡諸目前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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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水準核屬過高。爰審酌目前利率水準、社會經濟狀況、

國民平均所得、房租水準等情，本院認原告請求被告違約36

4日所應給付之違約金，應酌減為300,000元為適當。至原告

主張系爭房屋有孝親房供其母親居住，因遲延交屋而另租他

屋，每月租金2萬元等語，惟未能舉證證明，原告復主張因

遲延交屋而另租賃車位，為被告所否認，觀諸其庭呈提出之

停車場客戶收費憑證（見本院卷二第317頁），該停車位係

位於臺北大學運動場地下，與系爭房屋相距甚遠，亦難遽認

與遲延交屋有何關連性，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採信，附此敘

明。

　㈣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年息

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

別有明文規定。查本件請求違約金給付無確定期限，而本件

起訴狀繕本於112年6月7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3頁所

附送達證書），從而，原告就前開300,000元金額併請求被

告自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亦屬有據。

　㈤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0

0,000元，及自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

六、系爭房屋瑕疵部分：　　

　㈠查本件係111年10月15日交屋，原告於112年4月13日起訴(見

本院卷一第9頁)，尚難謂已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時效，被告

主張附表編號5牆面未完成之瑕疵已逾時效，尚不足採，合

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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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不爭執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為瑕疵，已

如前述。又被告抗辯本件是成屋買賣，參酌原告於本院審理

時曾自承係新成屋買賣，成屋後去看才買賣，110年4月24日

支付訂金當天看過沒有漏水(見本院卷一第277、278頁），

則原告以有房屋漏水、未蓋房屋後面圍牆、外牆非二丁掛等

等屬於房屋是否有瑕疵之事由，嗣後翻異主張非成屋買賣

(見本院卷二第6、217頁），即非可採。

　㈢原告主張與圖說不符之瑕疵即編號3玻璃厚度與圖說不符、

編號5牆面未完成(即外牆未依圖說貼二丁掛）、編號10一樓

側牆高度與鄰牆不一（即側牆僅高179公分，與圖說標示180

公分不符）部分，於看屋之時即如現況所示，且難謂有何影

響原告生活上之使用，自難嗣後執與圖說不符，而謂屬系爭

房屋之瑕疵。況就編號5外牆未貼二丁掛乙節，原告雖主張1

10年買賣時銷售人員傳圖給原告，圖示外牆係二丁掛，惟其

亦自承系爭房屋109年11月25日即完工（見本院卷一第414

頁），而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已變更為塗料，有使用執照竣工

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05、407頁），原告於看屋時當

知系爭房屋外牆係塗料，自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圖為據，乃原

告猶執變更前圖面謂屬瑕疵，自屬無據

　㈣惟本使用執照為109年11月25日核發（見本院卷一第41

頁），嗣於110年5月15日由被告建設公司與原告直接簽訂買

賣契約（見本院卷一第33頁），核屬新成屋之買賣，就附表

所示編號1、4、7、8、9所示項目，既影響原告生活上之使

用，自屬瑕疵之一部，被告就此部分仍謂於交屋時即得發現

之現況，應不得列為瑕疵云云，即難憑採。

　㈤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

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

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

條定有明文。查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乙方保證本買

賣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傾斜……滲漏水…

　　…等瑕疵」。如有上述情事，除未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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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瑕疵擔保責任」(見本院卷一第28頁），是被告依約應負

瑕疵擔保責任，則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原告就附表編號

1、2、4、6至9、11至13所示瑕疵，請求減少價金，即有理

由。又原告主張本件減少價金之金額即為瑕疵鑑定修繕之金

額，被告亦認減少價金金額可以依照鑑定報告(見本院卷二

第218、219頁），各該瑕疵鑑定金額如附表「原告主張金

額」欄所示，有財團法人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鑑定報告

書附卷外可參，應認原告得請求減少價金如附表「本院認定

金額」欄所示，合計861,850元。

　㈥原告請求減少價金之給付亦無確定期限，前即經原告於112

年12月1日提出變更聲明暨準備四狀，追加備位聲明，請求

被告給付減少價金，並於請求自變更聲明繕本送達翌日即11

2年12月5日起加計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33

頁），被告亦自承於同年月4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

34頁），應認原告就減少價金部分，已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

進行催告，被告應自112年12月5日起負遲延責任，嗣被告就

遲延利息部分請求變更自113年4月23日起算(見本院卷二第2

03頁）自無不可。則原告就前開861,850元金額併請求被告

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

有據。　

　㈦另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已如

前述，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責修繕瑕疵云云，容有誤

會。而按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

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

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

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是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

付之瑕疵係存在契約成立後始發生。本件瑕疵於契約成立時

即已存在，尚無不完全給付規定之適用。均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

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61,850元（300,000+86

1,850=1,161,850)，及其中300,000元自112年6月8日起；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中861,8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原告本訴勝訴部分，業經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聲請宣告假

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第1 項分別

定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

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

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

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

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

間有牽連關係。查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及減少價金或賠償損害等，而反訴原告本於同一買賣契約關

係，主張反訴被告遲延給付尾款，是本件本訴與反訴之爭執

均係同一買賣契約關係，本訴與反訴之事實及法律上主張均

相牽連，被告於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亦無不

合，亦予敘明。

二、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乃成屋出售，銷售人員陳茜誼於11

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反訴被告遲至11

1年10月17日始交付交屋款11萬元，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11

1年10月17日止，遲延給付交屋款360日，爰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2款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違約金，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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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431,0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辯稱：本件係因系爭房屋有諸多瑕疵，反訴原告未

完成瑕疵修繕，致無法如期交屋，遲延責任應歸責反訴原

告，反訴被告可就交屋款行使同時履行抗辯，自無遲延責

任，反訴原告請求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查系爭房屋於111年10月15日交屋，為兩造所不爭執。反訴

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0年10月15日即應給付交屋款11萬元

而未為，應給付違約金1,431,000元，為反訴被告所否認，

是本件反訴爭點核為反訴被告是否遲延給付交屋款？倘

有，違約金若干？

五、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契約約

定，反訴原告有依約交屋之義務，乃反訴原告迨至111年10

月15日始完成交屋，業如前述，則反訴被告抗辯其於交屋

前，就交屋款部分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即屬有據。次查

反訴被告辯稱其係於111年10月15日當場交付現金，業據其

提出其上分別記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

月15日」、「交屋款新台幣壹拾壹萬元整，於111年10月15

日現金轉交啟鈺陳茜誼代收」之交屋確認單及費用明細表在

卷可憑 (見本院卷二第273頁、第277頁) 。觀諸訴外人陳茜

誼與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陳茜誼表示「驗屋未過交

屋款未付清是不會轉移文件跟鑰匙給客戶的」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238頁），參酌反訴原告提出之被證5其中交屋確認單

同記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月15日」

（見本院卷一第345頁），反訴原告亦不否認111年10月15日

已完成交屋等情，堪認反訴被告上開抗辯屬實。反訴原告執

未知何人製作之付款紀錄表主張反訴被告係於同年月17日給

付交屋款，尚不足取，自難謂反訴被告有何遲延給付交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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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款約定請求反訴原

告給付違約金，洵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及自

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

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莉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子祝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原告主張項目  原告主張金額 本院認定金額 備註

1 地磚有刮傷、

裂痕、破裂、

污漬 

93,200元 93,200元

2 電線與法規不

符合

42,000元 42,000元

3 玻璃厚度與圖

說不符

170,500元  0

4 空鼓處 205,700元 205,700元

5 牆面未完成 959,500元 0

6 系爭房屋滲漏

水

418,450元 418,450元 20300+14100

+3500+37225

0+83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7 鏽蝕 50,500元 50,500元

8 缺底座(插座未

完工)

23,000元 23,000元

9 PVC隔板破損 2,000元 2,000元

10 1樓側牆高度與

鄰牆不一

8,500元 0

11 未打矽利康 8,500元 8,500元

12 線徑相異  合併提列於

編號2部分

13 無 插 座 電 線

盒、配線未完

工

18,500元 18,500元　 

合計 861,85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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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82號
原  告  即  
被告        楊思祖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告        啟鈺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士豪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1,850元，及其中新臺幣300,000 元自民國112年6月8日起；其中新臺幣861,850元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870,000元為被告預供擔 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61,8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 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兩造間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2條第3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新台幣（下同）1,669,50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弄00號(下稱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房屋瑕疵部分予以修繕(見本院卷一第9、13、15頁)。嗣就請求修繕房屋瑕疵部分，輾轉變更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359條，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減少價金，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請求被告給付2,000,35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而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6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000,3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04頁），核屬訴之變更，或補充法律及事實上陳述，並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二第216頁），依上說明，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1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向被告買受「啟鈺植覺建案A11戶」即系爭房屋及坐落基地。交屋日及交付尾款日原約定同年7月15日，因疫情迨至同年8月17日完成過戶，並於同年月20日撥款交付尾款，被告應於同日交屋，然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始點交系爭房屋予原告，顯已遲延，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1,669,500元。又系爭房屋有如附表所示之瑕疵未修繕，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及被告111年10月15日出具之保固書約定，被告負有修繕責任，謹以起訴狀送達為催告被告修繕系爭房屋之通知，而被告被告113年4月22日表示拒絕再行修繕，即應自翌日起負遲延之責，爰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359條，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減少價金，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 2項、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請求被告給付2,000,35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000,3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兩造原約定110年7月15日交屋，因疫情致銀行於110年8月20日始為撥款，而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原告本應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被告屆期未交屋時始負遲延責任，惟原告於交屋前均未為催告。系爭房地銷售人員即訴外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乃原告要求先驗屋並修繕完成才交屋，而111年10月15日為兩造同意交屋日期，被告交屋並未遲延，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為無理由。又本件乃成屋買賣，兩造為現況點交，原告於交屋後請驗屋公司查驗所列，除附表所示編號2電線與法規不符、編號6系爭房屋滲漏水、編號11未打矽利康、編號12線徑相異、編號13配線未完工，被告同意列為瑕疵外，其餘均係原告於交屋時所得發現之現況，應不得列為瑕疵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主張與被告訂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交屋，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被告同意列為瑕疵等情，有系爭契約書、交屋確認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9至 39、4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參本院卷二第197至199頁），堪信為真。原告復主張被告遲延交屋，系爭房屋並有如附表所示瑕疵，被告應給付3,659,850元含遲延利息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核為：㈠被告是否遲延交屋？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669,500元有無理由？㈡系爭房屋有無原告所指如附表所示瑕疵？倘有，原告請求之金額是否有據？
五、關於遲延交屋部分：　
　㈠原告固主張被告應於銀行撥款後之110年8月20日即應交屋，然查本件依系爭契約第4條僅約定「交屋日期訂於民國110年7月15日，甲方應依約付清尾款」(見本院卷一第25頁），並未直接約定不論何情況，付清尾款日即為交屋日，嗣因疫情緣故無法於原約定日期交屋，被告復否認兩造有重新約定於110年8月20日付清尾款之日交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難憑採。
　㈡被告雖辯稱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期，原告未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自不負遲延交屋之責等語。惟查依被告提出訴外人陳茜誼與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顯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曾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並表示被告會盡力在10月15日前完成修繕，原告則表示想先驗屋，如果沒什麼問題看隔日能否交屋，經陳茜誼表示可以(見本院卷一第224至225頁），應認兩造就何時交屋已重新約定應於110年10月16日辦理。是倘於同年月15日驗屋時，被告即依債之本旨交付堪用之房屋予原告，自得於翌日辦理交屋，乃因系爭房屋尚有漏水等堪認影響居住者生活之瑕疵（詳後述），迨至111年10月15日被告始點交系爭房屋予告，顯已遲延364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不足取。
　㈢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第4項約定：「乙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甲方自應給付之日起，按已給付買賣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乙方完全給付時為止…」、「本條所規定之違約金，並不妨礙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見本院卷一第30頁），堪認上開違約金之性質係懲罰性違約金。惟上開違約金之約定，以系爭房屋買賣價金總價795萬元之千分之零點五計算每日違約金為3,975元，364日即達1,446,900元，折算高達買賣價金總價之18.2%（計算式：1,446,900÷7,950,000＝18.2%），衡諸目前資金利率水準核屬過高。爰審酌目前利率水準、社會經濟狀況、國民平均所得、房租水準等情，本院認原告請求被告違約364日所應給付之違約金，應酌減為300,000元為適當。至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孝親房供其母親居住，因遲延交屋而另租他屋，每月租金2萬元等語，惟未能舉證證明，原告復主張因遲延交屋而另租賃車位，為被告所否認，觀諸其庭呈提出之停車場客戶收費憑證（見本院卷二第317頁），該停車位係位於臺北大學運動場地下，與系爭房屋相距甚遠，亦難遽認與遲延交屋有何關連性，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採信，附此敘明。
　㈣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年息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有明文規定。查本件請求違約金給付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6月7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3頁所附送達證書），從而，原告就前開300,000元金額併請求被告自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㈤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0 0,000元，及自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系爭房屋瑕疵部分：　　
　㈠查本件係111年10月15日交屋，原告於112年4月13日起訴(見本院卷一第9頁)，尚難謂已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時效，被告主張附表編號5牆面未完成之瑕疵已逾時效，尚不足採，合先敘明。 
　㈡被告不爭執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為瑕疵，已如前述。又被告抗辯本件是成屋買賣，參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曾自承係新成屋買賣，成屋後去看才買賣，110年4月24日支付訂金當天看過沒有漏水(見本院卷一第277、278頁），則原告以有房屋漏水、未蓋房屋後面圍牆、外牆非二丁掛等等屬於房屋是否有瑕疵之事由，嗣後翻異主張非成屋買賣(見本院卷二第6、217頁），即非可採。
　㈢原告主張與圖說不符之瑕疵即編號3玻璃厚度與圖說不符、編號5牆面未完成(即外牆未依圖說貼二丁掛）、編號10一樓側牆高度與鄰牆不一（即側牆僅高179公分，與圖說標示180公分不符）部分，於看屋之時即如現況所示，且難謂有何影響原告生活上之使用，自難嗣後執與圖說不符，而謂屬系爭房屋之瑕疵。況就編號5外牆未貼二丁掛乙節，原告雖主張110年買賣時銷售人員傳圖給原告，圖示外牆係二丁掛，惟其亦自承系爭房屋109年11月25日即完工（見本院卷一第414頁），而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已變更為塗料，有使用執照竣工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05、407頁），原告於看屋時當知系爭房屋外牆係塗料，自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圖為據，乃原告猶執變更前圖面謂屬瑕疵，自屬無據
　㈣惟本使用執照為109年11月25日核發（見本院卷一第41頁），嗣於110年5月15日由被告建設公司與原告直接簽訂買賣契約（見本院卷一第33頁），核屬新成屋之買賣，就附表所示編號1、4、7、8、9所示項目，既影響原告生活上之使用，自屬瑕疵之一部，被告就此部分仍謂於交屋時即得發現之現況，應不得列為瑕疵云云，即難憑採。
　㈤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查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乙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傾斜……滲漏水…
　　…等瑕疵」。如有上述情事，除未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負瑕疵擔保責任」(見本院卷一第28頁），是被告依約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則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原告就附表編號1、2、4、6至9、11至13所示瑕疵，請求減少價金，即有理由。又原告主張本件減少價金之金額即為瑕疵鑑定修繕之金額，被告亦認減少價金金額可以依照鑑定報告(見本院卷二第218、219頁），各該瑕疵鑑定金額如附表「原告主張金額」欄所示，有財團法人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鑑定報告書附卷外可參，應認原告得請求減少價金如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合計861,850元。
　㈥原告請求減少價金之給付亦無確定期限，前即經原告於112年12月1日提出變更聲明暨準備四狀，追加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減少價金，並於請求自變更聲明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5日起加計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33頁），被告亦自承於同年月4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34頁），應認原告就減少價金部分，已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進行催告，被告應自112年12月5日起負遲延責任，嗣被告就遲延利息部分請求變更自113年4月23日起算(見本院卷二第203頁）自無不可。則原告就前開861,850元金額併請求被告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㈦另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已如前述，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責修繕瑕疵云云，容有誤會。而按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是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瑕疵係存在契約成立後始發生。本件瑕疵於契約成立時即已存在，尚無不完全給付規定之適用。均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61,850元（300,000+861,850=1,161,850)，及其中300,000元自112年6月8日起；其中861,8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原告本訴勝訴部分，業經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查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及減少價金或賠償損害等，而反訴原告本於同一買賣契約關係，主張反訴被告遲延給付尾款，是本件本訴與反訴之爭執均係同一買賣契約關係，本訴與反訴之事實及法律上主張均相牽連，被告於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亦無不合，亦予敘明。
二、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乃成屋出售，銷售人員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反訴被告遲至111年10月17日始交付交屋款11萬元，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111年10月17日止，遲延給付交屋款360日，爰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款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違約金，而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431,0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辯稱：本件係因系爭房屋有諸多瑕疵，反訴原告未完成瑕疵修繕，致無法如期交屋，遲延責任應歸責反訴原告，反訴被告可就交屋款行使同時履行抗辯，自無遲延責任，反訴原告請求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查系爭房屋於111年10月15日交屋，為兩造所不爭執。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0年10月15日即應給付交屋款11萬元而未為，應給付違約金1,431,000元，為反訴被告所否認，是本件反訴爭點核為反訴被告是否遲延給付交屋款？倘 有，違約金若干？
五、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契約約定，反訴原告有依約交屋之義務，乃反訴原告迨至111年10月15日始完成交屋，業如前述，則反訴被告抗辯其於交屋前，就交屋款部分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即屬有據。次查反訴被告辯稱其係於111年10月15日當場交付現金，業據其提出其上分別記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月15日」、「交屋款新台幣壹拾壹萬元整，於111年10月15日現金轉交啟鈺陳茜誼代收」之交屋確認單及費用明細表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二第273頁、第277頁) 。觀諸訴外人陳茜誼與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陳茜誼表示「驗屋未過交屋款未付清是不會轉移文件跟鑰匙給客戶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8頁），參酌反訴原告提出之被證5其中交屋確認單同記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月15日」（見本院卷一第345頁），反訴原告亦不否認111年10月15日已完成交屋等情，堪認反訴被告上開抗辯屬實。反訴原告執未知何人製作之付款紀錄表主張反訴被告係於同年月17日給付交屋款，尚不足取，自難謂反訴被告有何遲延給付交屋款之情事，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款約定請求反訴原告給付違約金，洵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及自 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莉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子祝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原告主張項目 

		原告主張金額

		本院認定金額

		備註



		1

		地磚有刮傷、裂痕、破裂、污漬 

		93,200元

		93,200元

		




		2

		電線與法規不符合

		42,000元

		42,000元

		




		3

		玻璃厚度與圖說不符

		170,500元 

		0

		




		4

		空鼓處

		205,700元

		205,700元

		




		5

		牆面未完成

		959,500元

		0

		




		6

		系爭房屋滲漏水

		418,450元

		418,450元

		20300+14100+3500+372250+8300



		7

		鏽蝕

		50,500元

		50,500元

		




		8

		缺底座(插座未完工)

		23,000元

		23,000元

		




		9

		PVC隔板破損

		2,000元

		2,000元

		




		10

		1樓側牆高度與鄰牆不一

		8,500元

		0

		




		11

		未打矽利康

		8,500元

		8,500元

		




		12

		線徑相異 

		


		


		合併提列於編號2部分



		13

		無插座電線盒、配線未完工

		18,500元

		18,500元　 

		




		合計

		


		


		861,85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82號

原  告  即  

被告        楊思祖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告        啟鈺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士豪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1,850元，及其中新臺幣300,000

     元自民國112年6月8日起；其中新臺幣861,850元自民國112

    年1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870,000元為被告預供擔 保

    ，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61,850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 1項第1款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兩造間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

    契約)第12條第3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新台幣

    （下同）1,669,50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依系爭契約第9

    條第5項約定，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

    巷000弄00號(下稱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房屋瑕疵部分予以

    修繕(見本院卷一第9、13、15頁)。嗣就請求修繕房屋瑕疵

    部分，輾轉變更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359條

    ，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減少價金，或依民法第22

    7條第1項、第2項、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

    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請求被告給付2,000,35

    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而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6

    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000,350元自1

    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

    院卷二第203至204頁），核屬訴之變更，或補充法律及事實

    上陳述，並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二第216頁），依上說

    明，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1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

    向被告買受「啟鈺植覺建案A11戶」即系爭房屋及坐落基地

    。交屋日及交付尾款日原約定同年7月15日，因疫情迨至同

    年8月17日完成過戶，並於同年月20日撥款交付尾款，被告

    應於同日交屋，然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始點交系爭房屋予

    原告，顯已遲延，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應給

    付原告違約金1,669,500元。又系爭房屋有如附表所示之瑕

    疵未修繕，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及被告111年10月15日出

    具之保固書約定，被告負有修繕責任，謹以起訴狀送達為催

    告被告修繕系爭房屋之通知，而被告被告113年4月22日表示

    拒絕再行修繕，即應自翌日起負遲延之責，爰依系爭契約第

    9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359條，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

    責任減少價金，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 2項、第226條

    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

    償責任，請求被告給付2,000,35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其中2,000,3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兩造原約定110年7月15日交屋，因疫情致銀行於

    110年8月20日始為撥款，而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原告

    本應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被告屆期未交

    屋時始負遲延責任，惟原告於交屋前均未為催告。系爭房地

    銷售人員即訴外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

    月15日交屋，乃原告要求先驗屋並修繕完成才交屋，而111

    年10月15日為兩造同意交屋日期，被告交屋並未遲延，原告

    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為無理由。又

    本件乃成屋買賣，兩造為現況點交，原告於交屋後請驗屋公

    司查驗所列，除附表所示編號2電線與法規不符、編號6系爭

    房屋滲漏水、編號11未打矽利康、編號12線徑相異、編號13

    配線未完工，被告同意列為瑕疵外，其餘均係原告於交屋時

    所得發現之現況，應不得列為瑕疵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主張與被告訂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交屋

    ，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被告同意列為瑕疵

    等情，有系爭契約書、交屋確認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

    9至 39、4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參本院卷二第197至

    199頁），堪信為真。原告復主張被告遲延交屋，系爭房屋

    並有如附表所示瑕疵，被告應給付3,659,850元含遲延利息

    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

    核為：㈠被告是否遲延交屋？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669

    ,500元有無理由？㈡系爭房屋有無原告所指如附表所示瑕疵

    ？倘有，原告請求之金額是否有據？

五、關於遲延交屋部分：　

　㈠原告固主張被告應於銀行撥款後之110年8月20日即應交屋，

    然查本件依系爭契約第4條僅約定「交屋日期訂於民國110年

    7月15日，甲方應依約付清尾款」(見本院卷一第25頁），並

    未直接約定不論何情況，付清尾款日即為交屋日，嗣因疫情

    緣故無法於原約定日期交屋，被告復否認兩造有重新約定於

    110年8月20日付清尾款之日交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難

    憑採。

　㈡被告雖辯稱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期，原告未依民法第229

    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自不負遲延交屋之責等語。惟

    查依被告提出訴外人陳茜誼與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顯

    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曾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

    並表示被告會盡力在10月15日前完成修繕，原告則表示想先

    驗屋，如果沒什麼問題看隔日能否交屋，經陳茜誼表示可以

    (見本院卷一第224至225頁），應認兩造就何時交屋已重新

    約定應於110年10月16日辦理。是倘於同年月15日驗屋時，

    被告即依債之本旨交付堪用之房屋予原告，自得於翌日辦理

    交屋，乃因系爭房屋尚有漏水等堪認影響居住者生活之瑕疵

    （詳後述），迨至111年10月15日被告始點交系爭房屋予告

    ，顯已遲延364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不足取。

　㈢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

    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

    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

    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

    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

    院自得酌予核減。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第4項約定：「

    乙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

    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甲方自應給付之日起，按已給付買

    賣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乙方完全給付時為

    止…」、「本條所規定之違約金，並不妨礙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行使」（見本院卷一第30頁），堪認上開違約金之性質係

    懲罰性違約金。惟上開違約金之約定，以系爭房屋買賣價金

    總價795萬元之千分之零點五計算每日違約金為3,975元，36

    4日即達1,446,900元，折算高達買賣價金總價之18.2%（計

    算式：1,446,900÷7,950,000＝18.2%），衡諸目前資金利率

    水準核屬過高。爰審酌目前利率水準、社會經濟狀況、國民

    平均所得、房租水準等情，本院認原告請求被告違約364日

    所應給付之違約金，應酌減為300,000元為適當。至原告主

    張系爭房屋有孝親房供其母親居住，因遲延交屋而另租他屋

    ，每月租金2萬元等語，惟未能舉證證明，原告復主張因遲

    延交屋而另租賃車位，為被告所否認，觀諸其庭呈提出之停

    車場客戶收費憑證（見本院卷二第317頁），該停車位係位

    於臺北大學運動場地下，與系爭房屋相距甚遠，亦難遽認與

    遲延交屋有何關連性，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採信，附此敘明

    。

　㈣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年息

    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

    別有明文規定。查本件請求違約金給付無確定期限，而本件

    起訴狀繕本於112年6月7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3頁所

    附送達證書），從而，原告就前開300,000元金額併請求被

    告自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亦屬有據。

　㈤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0 0

    ,000元，及自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

六、系爭房屋瑕疵部分：　　

　㈠查本件係111年10月15日交屋，原告於112年4月13日起訴(見

    本院卷一第9頁)，尚難謂已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時效，被告

    主張附表編號5牆面未完成之瑕疵已逾時效，尚不足採，合

    先敘明。 

　㈡被告不爭執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為瑕疵，已

    如前述。又被告抗辯本件是成屋買賣，參酌原告於本院審理

    時曾自承係新成屋買賣，成屋後去看才買賣，110年4月24日

    支付訂金當天看過沒有漏水(見本院卷一第277、278頁），

    則原告以有房屋漏水、未蓋房屋後面圍牆、外牆非二丁掛等

    等屬於房屋是否有瑕疵之事由，嗣後翻異主張非成屋買賣(

    見本院卷二第6、217頁），即非可採。

　㈢原告主張與圖說不符之瑕疵即編號3玻璃厚度與圖說不符、編

    號5牆面未完成(即外牆未依圖說貼二丁掛）、編號10一樓側

    牆高度與鄰牆不一（即側牆僅高179公分，與圖說標示180公

    分不符）部分，於看屋之時即如現況所示，且難謂有何影響

    原告生活上之使用，自難嗣後執與圖說不符，而謂屬系爭房

    屋之瑕疵。況就編號5外牆未貼二丁掛乙節，原告雖主張110

    年買賣時銷售人員傳圖給原告，圖示外牆係二丁掛，惟其亦

    自承系爭房屋109年11月25日即完工（見本院卷一第414頁）

    ，而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已變更為塗料，有使用執照竣工圖附

    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05、407頁），原告於看屋時當知系

    爭房屋外牆係塗料，自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圖為據，乃原告猶

    執變更前圖面謂屬瑕疵，自屬無據

　㈣惟本使用執照為109年11月25日核發（見本院卷一第41頁），

    嗣於110年5月15日由被告建設公司與原告直接簽訂買賣契約

    （見本院卷一第33頁），核屬新成屋之買賣，就附表所示編

    號1、4、7、8、9所示項目，既影響原告生活上之使用，自

    屬瑕疵之一部，被告就此部分仍謂於交屋時即得發現之現況

    ，應不得列為瑕疵云云，即難憑採。

　㈤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

    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

    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

    條定有明文。查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乙方保證本買

    賣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傾斜……滲漏水…

　　…等瑕疵」。如有上述情事，除未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

    負瑕疵擔保責任」(見本院卷一第28頁），是被告依約應負

    瑕疵擔保責任，則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原告就附表編號1

    、2、4、6至9、11至13所示瑕疵，請求減少價金，即有理由

    。又原告主張本件減少價金之金額即為瑕疵鑑定修繕之金額

    ，被告亦認減少價金金額可以依照鑑定報告(見本院卷二第2

    18、219頁），各該瑕疵鑑定金額如附表「原告主張金額」

    欄所示，有財團法人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鑑定報告書附

    卷外可參，應認原告得請求減少價金如附表「本院認定金額

    」欄所示，合計861,850元。

　㈥原告請求減少價金之給付亦無確定期限，前即經原告於112年

    12月1日提出變更聲明暨準備四狀，追加備位聲明，請求被

    告給付減少價金，並於請求自變更聲明繕本送達翌日即112

    年12月5日起加計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33頁），

    被告亦自承於同年月4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34頁）

    ，應認原告就減少價金部分，已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進行催

    告，被告應自112年12月5日起負遲延責任，嗣被告就遲延利

    息部分請求變更自113年4月23日起算(見本院卷二第203頁）

    自無不可。則原告就前開861,850元金額併請求被告自113年

    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㈦另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已如

    前述，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責修繕瑕疵云云，容有誤會

    。而按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

    ，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

    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

    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是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

    之瑕疵係存在契約成立後始發生。本件瑕疵於契約成立時即

    已存在，尚無不完全給付規定之適用。均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

    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61,850元（300,000+86

    1,850=1,161,850)，及其中300,000元自112年6月8日起；其

    中861,8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原告本訴勝訴部分，業經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聲請宣告假

    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第1 項分別定

    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

    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

    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

    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

    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

    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

    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

    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

    有牽連關係。查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及

    減少價金或賠償損害等，而反訴原告本於同一買賣契約關係

    ，主張反訴被告遲延給付尾款，是本件本訴與反訴之爭執均

    係同一買賣契約關係，本訴與反訴之事實及法律上主張均相

    牽連，被告於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亦無不合

    ，亦予敘明。

二、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乃成屋出售，銷售人員陳茜誼於11

    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反訴被告遲至11

    1年10月17日始交付交屋款11萬元，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11

    1年10月17日止，遲延給付交屋款360日，爰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2款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違約金，而聲

    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431,0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辯稱：本件係因系爭房屋有諸多瑕疵，反訴原告未

    完成瑕疵修繕，致無法如期交屋，遲延責任應歸責反訴原告

    ，反訴被告可就交屋款行使同時履行抗辯，自無遲延責任，

    反訴原告請求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 

四、查系爭房屋於111年10月15日交屋，為兩造所不爭執。反訴

    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0年10月15日即應給付交屋款11萬元

    而未為，應給付違約金1,431,000元，為反訴被告所否認，

    是本件反訴爭點核為反訴被告是否遲延給付交屋款？倘 有

    ，違約金若干？

五、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契約約

    定，反訴原告有依約交屋之義務，乃反訴原告迨至111年10

    月15日始完成交屋，業如前述，則反訴被告抗辯其於交屋前

    ，就交屋款部分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即屬有據。次查反

    訴被告辯稱其係於111年10月15日當場交付現金，業據其提

    出其上分別記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月1

    5日」、「交屋款新台幣壹拾壹萬元整，於111年10月15日現

    金轉交啟鈺陳茜誼代收」之交屋確認單及費用明細表在卷可

    憑 (見本院卷二第273頁、第277頁) 。觀諸訴外人陳茜誼與

    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陳茜誼表示「驗屋未過交屋款

    未付清是不會轉移文件跟鑰匙給客戶的」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238頁），參酌反訴原告提出之被證5其中交屋確認單同記

    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月15日」（見本

    院卷一第345頁），反訴原告亦不否認111年10月15日已完成

    交屋等情，堪認反訴被告上開抗辯屬實。反訴原告執未知何

    人製作之付款紀錄表主張反訴被告係於同年月17日給付交屋

    款，尚不足取，自難謂反訴被告有何遲延給付交屋款之情事

    ，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款約定請求反訴原告給付

    違約金，洵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及自 

    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

    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莉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子祝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原告主張項目  原告主張金額 本院認定金額 備註 1 地磚有刮傷、裂痕、破裂、污漬  93,200元 93,200元  2 電線與法規不符合 42,000元 42,000元  3 玻璃厚度與圖說不符 170,500元  0  4 空鼓處 205,700元 205,700元  5 牆面未完成 959,500元 0  6 系爭房屋滲漏水 418,450元 418,450元 20300+14100+3500+372250+8300 7 鏽蝕 50,500元 50,500元  8 缺底座(插座未完工) 23,000元 23,000元  9 PVC隔板破損 2,000元 2,000元  10 1樓側牆高度與鄰牆不一 8,500元 0  11 未打矽利康 8,500元 8,500元  12 線徑相異    合併提列於編號2部分 13 無插座電線盒、配線未完工 18,500元 18,500元　   合計   861,85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82號
原  告  即  
被告        楊思祖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告        啟鈺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士豪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1,850元，及其中新臺幣300,000 元自民國112年6月8日起；其中新臺幣861,850元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870,000元為被告預供擔 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61,8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 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兩造間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2條第3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新台幣（下同）1,669,50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弄00號(下稱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房屋瑕疵部分予以修繕(見本院卷一第9、13、15頁)。嗣就請求修繕房屋瑕疵部分，輾轉變更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359條，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減少價金，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請求被告給付2,000,35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而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6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000,3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04頁），核屬訴之變更，或補充法律及事實上陳述，並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二第216頁），依上說明，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1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向被告買受「啟鈺植覺建案A11戶」即系爭房屋及坐落基地。交屋日及交付尾款日原約定同年7月15日，因疫情迨至同年8月17日完成過戶，並於同年月20日撥款交付尾款，被告應於同日交屋，然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始點交系爭房屋予原告，顯已遲延，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1,669,500元。又系爭房屋有如附表所示之瑕疵未修繕，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及被告111年10月15日出具之保固書約定，被告負有修繕責任，謹以起訴狀送達為催告被告修繕系爭房屋之通知，而被告被告113年4月22日表示拒絕再行修繕，即應自翌日起負遲延之責，爰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359條，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減少價金，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 2項、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請求被告給付2,000,35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000,3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兩造原約定110年7月15日交屋，因疫情致銀行於110年8月20日始為撥款，而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原告本應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被告屆期未交屋時始負遲延責任，惟原告於交屋前均未為催告。系爭房地銷售人員即訴外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乃原告要求先驗屋並修繕完成才交屋，而111年10月15日為兩造同意交屋日期，被告交屋並未遲延，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為無理由。又本件乃成屋買賣，兩造為現況點交，原告於交屋後請驗屋公司查驗所列，除附表所示編號2電線與法規不符、編號6系爭房屋滲漏水、編號11未打矽利康、編號12線徑相異、編號13配線未完工，被告同意列為瑕疵外，其餘均係原告於交屋時所得發現之現況，應不得列為瑕疵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主張與被告訂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交屋，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被告同意列為瑕疵等情，有系爭契約書、交屋確認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9至 39、4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參本院卷二第197至199頁），堪信為真。原告復主張被告遲延交屋，系爭房屋並有如附表所示瑕疵，被告應給付3,659,850元含遲延利息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核為：㈠被告是否遲延交屋？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669,500元有無理由？㈡系爭房屋有無原告所指如附表所示瑕疵？倘有，原告請求之金額是否有據？
五、關於遲延交屋部分：　
　㈠原告固主張被告應於銀行撥款後之110年8月20日即應交屋，然查本件依系爭契約第4條僅約定「交屋日期訂於民國110年7月15日，甲方應依約付清尾款」(見本院卷一第25頁），並未直接約定不論何情況，付清尾款日即為交屋日，嗣因疫情緣故無法於原約定日期交屋，被告復否認兩造有重新約定於110年8月20日付清尾款之日交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難憑採。
　㈡被告雖辯稱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期，原告未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自不負遲延交屋之責等語。惟查依被告提出訴外人陳茜誼與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顯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曾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並表示被告會盡力在10月15日前完成修繕，原告則表示想先驗屋，如果沒什麼問題看隔日能否交屋，經陳茜誼表示可以(見本院卷一第224至225頁），應認兩造就何時交屋已重新約定應於110年10月16日辦理。是倘於同年月15日驗屋時，被告即依債之本旨交付堪用之房屋予原告，自得於翌日辦理交屋，乃因系爭房屋尚有漏水等堪認影響居住者生活之瑕疵（詳後述），迨至111年10月15日被告始點交系爭房屋予告，顯已遲延364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不足取。
　㈢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第4項約定：「乙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甲方自應給付之日起，按已給付買賣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乙方完全給付時為止…」、「本條所規定之違約金，並不妨礙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見本院卷一第30頁），堪認上開違約金之性質係懲罰性違約金。惟上開違約金之約定，以系爭房屋買賣價金總價795萬元之千分之零點五計算每日違約金為3,975元，364日即達1,446,900元，折算高達買賣價金總價之18.2%（計算式：1,446,900÷7,950,000＝18.2%），衡諸目前資金利率水準核屬過高。爰審酌目前利率水準、社會經濟狀況、國民平均所得、房租水準等情，本院認原告請求被告違約364日所應給付之違約金，應酌減為300,000元為適當。至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孝親房供其母親居住，因遲延交屋而另租他屋，每月租金2萬元等語，惟未能舉證證明，原告復主張因遲延交屋而另租賃車位，為被告所否認，觀諸其庭呈提出之停車場客戶收費憑證（見本院卷二第317頁），該停車位係位於臺北大學運動場地下，與系爭房屋相距甚遠，亦難遽認與遲延交屋有何關連性，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採信，附此敘明。
　㈣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年息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有明文規定。查本件請求違約金給付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6月7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3頁所附送達證書），從而，原告就前開300,000元金額併請求被告自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㈤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0 0,000元，及自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系爭房屋瑕疵部分：　　
　㈠查本件係111年10月15日交屋，原告於112年4月13日起訴(見本院卷一第9頁)，尚難謂已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時效，被告主張附表編號5牆面未完成之瑕疵已逾時效，尚不足採，合先敘明。 
　㈡被告不爭執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為瑕疵，已如前述。又被告抗辯本件是成屋買賣，參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曾自承係新成屋買賣，成屋後去看才買賣，110年4月24日支付訂金當天看過沒有漏水(見本院卷一第277、278頁），則原告以有房屋漏水、未蓋房屋後面圍牆、外牆非二丁掛等等屬於房屋是否有瑕疵之事由，嗣後翻異主張非成屋買賣(見本院卷二第6、217頁），即非可採。
　㈢原告主張與圖說不符之瑕疵即編號3玻璃厚度與圖說不符、編號5牆面未完成(即外牆未依圖說貼二丁掛）、編號10一樓側牆高度與鄰牆不一（即側牆僅高179公分，與圖說標示180公分不符）部分，於看屋之時即如現況所示，且難謂有何影響原告生活上之使用，自難嗣後執與圖說不符，而謂屬系爭房屋之瑕疵。況就編號5外牆未貼二丁掛乙節，原告雖主張110年買賣時銷售人員傳圖給原告，圖示外牆係二丁掛，惟其亦自承系爭房屋109年11月25日即完工（見本院卷一第414頁），而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已變更為塗料，有使用執照竣工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05、407頁），原告於看屋時當知系爭房屋外牆係塗料，自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圖為據，乃原告猶執變更前圖面謂屬瑕疵，自屬無據
　㈣惟本使用執照為109年11月25日核發（見本院卷一第41頁），嗣於110年5月15日由被告建設公司與原告直接簽訂買賣契約（見本院卷一第33頁），核屬新成屋之買賣，就附表所示編號1、4、7、8、9所示項目，既影響原告生活上之使用，自屬瑕疵之一部，被告就此部分仍謂於交屋時即得發現之現況，應不得列為瑕疵云云，即難憑採。
　㈤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查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乙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傾斜……滲漏水…
　　…等瑕疵」。如有上述情事，除未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負瑕疵擔保責任」(見本院卷一第28頁），是被告依約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則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原告就附表編號1、2、4、6至9、11至13所示瑕疵，請求減少價金，即有理由。又原告主張本件減少價金之金額即為瑕疵鑑定修繕之金額，被告亦認減少價金金額可以依照鑑定報告(見本院卷二第218、219頁），各該瑕疵鑑定金額如附表「原告主張金額」欄所示，有財團法人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鑑定報告書附卷外可參，應認原告得請求減少價金如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合計861,850元。
　㈥原告請求減少價金之給付亦無確定期限，前即經原告於112年12月1日提出變更聲明暨準備四狀，追加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減少價金，並於請求自變更聲明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5日起加計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33頁），被告亦自承於同年月4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34頁），應認原告就減少價金部分，已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進行催告，被告應自112年12月5日起負遲延責任，嗣被告就遲延利息部分請求變更自113年4月23日起算(見本院卷二第203頁）自無不可。則原告就前開861,850元金額併請求被告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㈦另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已如前述，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責修繕瑕疵云云，容有誤會。而按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是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瑕疵係存在契約成立後始發生。本件瑕疵於契約成立時即已存在，尚無不完全給付規定之適用。均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61,850元（300,000+861,850=1,161,850)，及其中300,000元自112年6月8日起；其中861,8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原告本訴勝訴部分，業經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查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及減少價金或賠償損害等，而反訴原告本於同一買賣契約關係，主張反訴被告遲延給付尾款，是本件本訴與反訴之爭執均係同一買賣契約關係，本訴與反訴之事實及法律上主張均相牽連，被告於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亦無不合，亦予敘明。
二、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乃成屋出售，銷售人員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反訴被告遲至111年10月17日始交付交屋款11萬元，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111年10月17日止，遲延給付交屋款360日，爰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款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違約金，而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431,0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辯稱：本件係因系爭房屋有諸多瑕疵，反訴原告未完成瑕疵修繕，致無法如期交屋，遲延責任應歸責反訴原告，反訴被告可就交屋款行使同時履行抗辯，自無遲延責任，反訴原告請求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查系爭房屋於111年10月15日交屋，為兩造所不爭執。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0年10月15日即應給付交屋款11萬元而未為，應給付違約金1,431,000元，為反訴被告所否認，是本件反訴爭點核為反訴被告是否遲延給付交屋款？倘 有，違約金若干？
五、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契約約定，反訴原告有依約交屋之義務，乃反訴原告迨至111年10月15日始完成交屋，業如前述，則反訴被告抗辯其於交屋前，就交屋款部分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即屬有據。次查反訴被告辯稱其係於111年10月15日當場交付現金，業據其提出其上分別記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月15日」、「交屋款新台幣壹拾壹萬元整，於111年10月15日現金轉交啟鈺陳茜誼代收」之交屋確認單及費用明細表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二第273頁、第277頁) 。觀諸訴外人陳茜誼與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陳茜誼表示「驗屋未過交屋款未付清是不會轉移文件跟鑰匙給客戶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8頁），參酌反訴原告提出之被證5其中交屋確認單同記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月15日」（見本院卷一第345頁），反訴原告亦不否認111年10月15日已完成交屋等情，堪認反訴被告上開抗辯屬實。反訴原告執未知何人製作之付款紀錄表主張反訴被告係於同年月17日給付交屋款，尚不足取，自難謂反訴被告有何遲延給付交屋款之情事，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款約定請求反訴原告給付違約金，洵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及自 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莉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子祝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原告主張項目 

		原告主張金額

		本院認定金額

		備註



		1

		地磚有刮傷、裂痕、破裂、污漬 

		93,200元

		93,200元

		




		2

		電線與法規不符合

		42,000元

		42,000元

		




		3

		玻璃厚度與圖說不符

		170,500元 

		0

		




		4

		空鼓處

		205,700元

		205,700元

		




		5

		牆面未完成

		959,500元

		0

		




		6

		系爭房屋滲漏水

		418,450元

		418,450元

		20300+14100+3500+372250+8300



		7

		鏽蝕

		50,500元

		50,500元

		




		8

		缺底座(插座未完工)

		23,000元

		23,000元

		




		9

		PVC隔板破損

		2,000元

		2,000元

		




		10

		1樓側牆高度與鄰牆不一

		8,500元

		0

		




		11

		未打矽利康

		8,500元

		8,500元

		




		12

		線徑相異 

		


		


		合併提列於編號2部分



		13

		無插座電線盒、配線未完工

		18,500元

		18,500元　 

		




		合計

		


		


		861,85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82號

原  告  即  

被告        楊思祖  

訴訟代理人  邱英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告        啟鈺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士豪  

訴訟代理人  蔡甫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1,850元，及其中新臺幣300,000 元自民國112年6月8日起；其中新臺幣861,850元自民國112年12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2%，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870,000元為被告預供擔 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61,8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 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兩造間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2條第3款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新台幣（下同）1,669,50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弄00號(下稱系爭房屋）如附表所示房屋瑕疵部分予以修繕(見本院卷一第9、13、15頁)。嗣就請求修繕房屋瑕疵部分，輾轉變更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359條，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減少價金，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請求被告給付2,000,35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而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6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000,3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04頁），核屬訴之變更，或補充法律及事實上陳述，並業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二第216頁），依上說明，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1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向被告買受「啟鈺植覺建案A11戶」即系爭房屋及坐落基地。交屋日及交付尾款日原約定同年7月15日，因疫情迨至同年8月17日完成過戶，並於同年月20日撥款交付尾款，被告應於同日交屋，然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始點交系爭房屋予原告，顯已遲延，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1,669,500元。又系爭房屋有如附表所示之瑕疵未修繕，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及被告111年10月15日出具之保固書約定，被告負有修繕責任，謹以起訴狀送達為催告被告修繕系爭房屋之通知，而被告被告113年4月22日表示拒絕再行修繕，即應自翌日起負遲延之責，爰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359條，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減少價金，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 2項、第226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主張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請求被告給付2,000,350元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659,850元，及其中1,669,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000,3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兩造原約定110年7月15日交屋，因疫情致銀行於110年8月20日始為撥款，而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原告本應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被告屆期未交屋時始負遲延責任，惟原告於交屋前均未為催告。系爭房地銷售人員即訴外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乃原告要求先驗屋並修繕完成才交屋，而111年10月15日為兩造同意交屋日期，被告交屋並未遲延，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為無理由。又本件乃成屋買賣，兩造為現況點交，原告於交屋後請驗屋公司查驗所列，除附表所示編號2電線與法規不符、編號6系爭房屋滲漏水、編號11未打矽利康、編號12線徑相異、編號13配線未完工，被告同意列為瑕疵外，其餘均係原告於交屋時所得發現之現況，應不得列為瑕疵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主張與被告訂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1年10月15日交屋，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被告同意列為瑕疵等情，有系爭契約書、交屋確認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9至 39、4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參本院卷二第197至199頁），堪信為真。原告復主張被告遲延交屋，系爭房屋並有如附表所示瑕疵，被告應給付3,659,850元含遲延利息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核為：㈠被告是否遲延交屋？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669,500元有無理由？㈡系爭房屋有無原告所指如附表所示瑕疵？倘有，原告請求之金額是否有據？

五、關於遲延交屋部分：　

　㈠原告固主張被告應於銀行撥款後之110年8月20日即應交屋，然查本件依系爭契約第4條僅約定「交屋日期訂於民國110年7月15日，甲方應依約付清尾款」(見本院卷一第25頁），並未直接約定不論何情況，付清尾款日即為交屋日，嗣因疫情緣故無法於原約定日期交屋，被告復否認兩造有重新約定於110年8月20日付清尾款之日交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難憑採。

　㈡被告雖辯稱兩造並未重新約定交屋日期，原告未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催告被告交屋，自不負遲延交屋之責等語。惟查依被告提出訴外人陳茜誼與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顯示，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曾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並表示被告會盡力在10月15日前完成修繕，原告則表示想先驗屋，如果沒什麼問題看隔日能否交屋，經陳茜誼表示可以(見本院卷一第224至225頁），應認兩造就何時交屋已重新約定應於110年10月16日辦理。是倘於同年月15日驗屋時，被告即依債之本旨交付堪用之房屋予原告，自得於翌日辦理交屋，乃因系爭房屋尚有漏水等堪認影響居住者生活之瑕疵（詳後述），迨至111年10月15日被告始點交系爭房屋予告，顯已遲延364日，被告此部分之抗辯亦不足取。

　㈢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5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第4項約定：「乙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甲方自應給付之日起，按已給付買賣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乙方完全給付時為止…」、「本條所規定之違約金，並不妨礙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見本院卷一第30頁），堪認上開違約金之性質係懲罰性違約金。惟上開違約金之約定，以系爭房屋買賣價金總價795萬元之千分之零點五計算每日違約金為3,975元，364日即達1,446,900元，折算高達買賣價金總價之18.2%（計算式：1,446,900÷7,950,000＝18.2%），衡諸目前資金利率水準核屬過高。爰審酌目前利率水準、社會經濟狀況、國民平均所得、房租水準等情，本院認原告請求被告違約364日所應給付之違約金，應酌減為300,000元為適當。至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孝親房供其母親居住，因遲延交屋而另租他屋，每月租金2萬元等語，惟未能舉證證明，原告復主張因遲延交屋而另租賃車位，為被告所否認，觀諸其庭呈提出之停車場客戶收費憑證（見本院卷二第317頁），該停車位係位於臺北大學運動場地下，與系爭房屋相距甚遠，亦難遽認與遲延交屋有何關連性，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採信，附此敘明。

　㈣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年息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有明文規定。查本件請求違約金給付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6月7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73頁所附送達證書），從而，原告就前開300,000元金額併請求被告自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㈤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0 0,000元，及自112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系爭房屋瑕疵部分：　　

　㈠查本件係111年10月15日交屋，原告於112年4月13日起訴(見本院卷一第9頁)，尚難謂已逾民法第365條第1項時效，被告主張附表編號5牆面未完成之瑕疵已逾時效，尚不足採，合先敘明。 

　㈡被告不爭執附表所示編號2、6、11、12、13項目為瑕疵，已如前述。又被告抗辯本件是成屋買賣，參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曾自承係新成屋買賣，成屋後去看才買賣，110年4月24日支付訂金當天看過沒有漏水(見本院卷一第277、278頁），則原告以有房屋漏水、未蓋房屋後面圍牆、外牆非二丁掛等等屬於房屋是否有瑕疵之事由，嗣後翻異主張非成屋買賣(見本院卷二第6、217頁），即非可採。

　㈢原告主張與圖說不符之瑕疵即編號3玻璃厚度與圖說不符、編號5牆面未完成(即外牆未依圖說貼二丁掛）、編號10一樓側牆高度與鄰牆不一（即側牆僅高179公分，與圖說標示180公分不符）部分，於看屋之時即如現況所示，且難謂有何影響原告生活上之使用，自難嗣後執與圖說不符，而謂屬系爭房屋之瑕疵。況就編號5外牆未貼二丁掛乙節，原告雖主張110年買賣時銷售人員傳圖給原告，圖示外牆係二丁掛，惟其亦自承系爭房屋109年11月25日即完工（見本院卷一第414頁），而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已變更為塗料，有使用執照竣工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05、407頁），原告於看屋時當知系爭房屋外牆係塗料，自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圖為據，乃原告猶執變更前圖面謂屬瑕疵，自屬無據

　㈣惟本使用執照為109年11月25日核發（見本院卷一第41頁），嗣於110年5月15日由被告建設公司與原告直接簽訂買賣契約（見本院卷一第33頁），核屬新成屋之買賣，就附表所示編號1、4、7、8、9所示項目，既影響原告生活上之使用，自屬瑕疵之一部，被告就此部分仍謂於交屋時即得發現之現況，應不得列為瑕疵云云，即難憑採。

　㈤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定有明文。查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乙方保證本買賣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例：傾斜……滲漏水…

　　…等瑕疵」。如有上述情事，除未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應負瑕疵擔保責任」(見本院卷一第28頁），是被告依約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則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原告就附表編號1、2、4、6至9、11至13所示瑕疵，請求減少價金，即有理由。又原告主張本件減少價金之金額即為瑕疵鑑定修繕之金額，被告亦認減少價金金額可以依照鑑定報告(見本院卷二第218、219頁），各該瑕疵鑑定金額如附表「原告主張金額」欄所示，有財團法人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鑑定報告書附卷外可參，應認原告得請求減少價金如附表「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合計861,850元。

　㈥原告請求減少價金之給付亦無確定期限，前即經原告於112年12月1日提出變更聲明暨準備四狀，追加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減少價金，並於請求自變更聲明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5日起加計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33頁），被告亦自承於同年月4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334頁），應認原告就減少價金部分，已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進行催告，被告應自112年12月5日起負遲延責任，嗣被告就遲延利息部分請求變更自113年4月23日起算(見本院卷二第203頁）自無不可。則原告就前開861,850元金額併請求被告自113年4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㈦另系爭契約第9條第5款係約定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已如前述，則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責修繕瑕疵云云，容有誤會。而按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是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瑕疵係存在契約成立後始發生。本件瑕疵於契約成立時即已存在，尚無不完全給付規定之適用。均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61,850元（300,000+861,850=1,161,850)，及其中300,000元自112年6月8日起；其中861,850元自113年4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原告本訴勝訴部分，業經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查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及減少價金或賠償損害等，而反訴原告本於同一買賣契約關係，主張反訴被告遲延給付尾款，是本件本訴與反訴之爭執均係同一買賣契約關係，本訴與反訴之事實及法律上主張均相牽連，被告於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反訴，亦無不合，亦予敘明。

二、反訴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乃成屋出售，銷售人員陳茜誼於110年9月24日即通知原告同年10月15日交屋，反訴被告遲至111年10月17日始交付交屋款11萬元，自110年10月15日起至111年10月17日止，遲延給付交屋款360日，爰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款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違約金，而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431,0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辯稱：本件係因系爭房屋有諸多瑕疵，反訴原告未完成瑕疵修繕，致無法如期交屋，遲延責任應歸責反訴原告，反訴被告可就交屋款行使同時履行抗辯，自無遲延責任，反訴原告請求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查系爭房屋於111年10月15日交屋，為兩造所不爭執。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0年10月15日即應給付交屋款11萬元而未為，應給付違約金1,431,000元，為反訴被告所否認，是本件反訴爭點核為反訴被告是否遲延給付交屋款？倘 有，違約金若干？

五、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契約約定，反訴原告有依約交屋之義務，乃反訴原告迨至111年10月15日始完成交屋，業如前述，則反訴被告抗辯其於交屋前，就交屋款部分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即屬有據。次查反訴被告辯稱其係於111年10月15日當場交付現金，業據其提出其上分別記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月15日」、「交屋款新台幣壹拾壹萬元整，於111年10月15日現金轉交啟鈺陳茜誼代收」之交屋確認單及費用明細表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二第273頁、第277頁) 。觀諸訴外人陳茜誼與原告LINE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陳茜誼表示「驗屋未過交屋款未付清是不會轉移文件跟鑰匙給客戶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8頁），參酌反訴原告提出之被證5其中交屋確認單同記載「現金壹拾壹萬元整　陳茜誼收111年10月15日」（見本院卷一第345頁），反訴原告亦不否認111年10月15日已完成交屋等情，堪認反訴被告上開抗辯屬實。反訴原告執未知何人製作之付款紀錄表主張反訴被告係於同年月17日給付交屋款，尚不足取，自難謂反訴被告有何遲延給付交屋款之情事，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款約定請求反訴原告給付違約金，洵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431,000元，及自 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莉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子祝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原告主張項目  原告主張金額 本院認定金額 備註 1 地磚有刮傷、裂痕、破裂、污漬  93,200元 93,200元  2 電線與法規不符合 42,000元 42,000元  3 玻璃厚度與圖說不符 170,500元  0  4 空鼓處 205,700元 205,700元  5 牆面未完成 959,500元 0  6 系爭房屋滲漏水 418,450元 418,450元 20300+14100+3500+372250+8300 7 鏽蝕 50,500元 50,500元  8 缺底座(插座未完工) 23,000元 23,000元  9 PVC隔板破損 2,000元 2,000元  10 1樓側牆高度與鄰牆不一 8,500元 0  11 未打矽利康 8,500元 8,500元  12 線徑相異    合併提列於編號2部分 13 無插座電線盒、配線未完工 18,500元 18,500元　   合計   861,850元  

 　　　　　　　　　　　



